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卫兴华：关于误解错解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几个问题 (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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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将邓小平所讲的三条“是否有利于”的标准，误解和错解为判断姓“资”姓“社”的标准，不仅在理

论上说不通，而且会带来偏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后果。 

  第一，我国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，就是因为后者比前者更符合三

条“有利于”的标准。难道能由此认为，传统计划经济姓“资”、市场经济姓“社”？资本主义国家可以有经

济计划，但不实行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。因而不存在计划经济姓“资”的问题。过去把市场经济等同于

资本主义，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始终实行市场经济，邓小平讲“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”，难道现在要

反过来把市场经济定断为姓“社”，变成了社会主义？邓小平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看作是“手段”，资

本主义可以用，社会主义也可以用，不存在姓“资”姓“社”的问题。 

  第二，我国在改革中调整所有制结构，实行公有制为主体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

制度。这种所有制结构符合三条“有利于”标准，但不能由此认为，公有制和私有制统统姓“社”。有的

学者正是由于把三条“是否有利于”的标准错解为判断姓“社”姓“资”的标准，便断言我国目前与公有制共

同发展的非公有制经济都是姓“社”，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。在邓小平、江泽民的讲话和中央有关文

件中，都曾讲非公有制经济“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”，或讲“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”，就表明以公有制

为基础的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。个体经济存在于几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中，它不具有特定的社会经济

性质，不存在姓“资”姓“社”的问题。社会主义可以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，包括

资本主义经济，但不能将资本主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。 

  第三，如果将三条“是否有利于”的标准解读为判断姓“社”姓“资”的标准，就会由此得出结论：凡

姓“资”的东西都不符合三条标准，那就不应引进外资和发展私营经济了。实际上，将三条标准正确解

读为判断改革开放和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，就可以判明，包括私营经济、外资企业和个体经济的

非公有制经济，都符合三条“有利于”标准，因而可以与公有制经济平等竞争、共同发展。 

  第四，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经济体制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，会不断改革创新，不断完

善发展。但我们不能说，原有经济关系和体制适合生产力发展时，它就姓“社”，需要改革变新时，它

又姓“资”。其实，新旧体制都是社会主义体制的更替与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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